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尚有相关方未签字盖章：截止目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和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尚未完成正式合同签署，最终合同条款和合同履行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6日披露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号：2025-070），现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江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系统”）已完成了该项目合同的签署，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及主要条款

1、项目名称：中国移动浙江公司 2025年长三角（宁波）数据中心机房动力系统建设项目

EPC工程总承包

2、发包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3、承包人主要信息：

中标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4、工期：

计划开始工作日期：以发包人正式开工令为准

工期总日历天数：7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

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5、合同总价（不含税，元）：439874186.35（含税，元）：492270044.21，其中大机电：

（1）设计费（不含税）：

人民币（大写）壹佰捌拾陆万玖仟叁佰贰拾贰元柒角贰分（￥1869322.72元）；适用税率：

6%；

（2）设备购置费（不含税）：

人民币（大写），壹亿贰仟壹佰陆拾捌万伍仟叁佰贰拾叁元肆角玖分（￥121685323.49
元）；适用税率：13%；

（3）建筑安装工程费（不含税）（包含安全生产费）：人民币（大写）肆仟伍佰肆拾贰万肆仟

柒佰捌拾壹元捌角捌分（￥45424781.88元）；适用税率：9%；

（4）暂列金额（不含税）：人民币（大写）贰佰陆拾肆万叁仟陆佰贰拾捌元贰角玖分

（￥2643628.29元）。

小机电：

（1）设计费（不含税）

人民币（大写）贰佰肆拾肆万贰仟伍佰捌拾玖元贰角壹分（￥2442589.21元）；适用税率：

6%；

（2）设备购置费（不含税）：

人民币（大写）贰亿零壹佰柒拾贰万捌仟壹佰叁拾捌元零捌分（￥201728138.08元）；适用

税率：13%；

（3）建筑安装工程费（不含税）（包含安全生产费）：人民币（大写）陆仟零伍拾壹万柒仟肆

佰贰拾肆元壹角伍分（￥60517424.15元）；适用税率：9%；

（4）暂列金额（不含税）：

人民币（大写）叁佰伍拾陆万贰仟玖佰柒拾捌元伍角叁分（￥3562978.53元）。

6、违约责任：

1)主合同通用条款中关于各方违约情形的约定：

15.1发包人违约

15.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于发包人违约：

（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开始工作日期延误的；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

（3）发包人违反第13.1.1项约定，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

（4）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工程暂停施工的；

（5）工程师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

（6）发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7）发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15.1.2通知改正

发包人发生除第15.1.1项第（6）目以外的违约情况时，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

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通知后28天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

承包人有权暂停相应部位工程实施，并通知工程师。

15.1.3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

润。此外，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件中另行约定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

法。

15.2承包人违约

15.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除专用合同条件另有约定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承包人违

约：

（1）承包人的原因导致的承包人文件、实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法规、工程质量验收

标准以及合同约定；

（2）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3）承包人违反约定采购和使用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

（4）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

（5）承包人未经工程师批准，擅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或

材料撤离施工现场；

（6）承包人未能按项目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造成工期延误；

（7）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通过竣工试验或竣工后试验的；

（8）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复，或拒绝按发

包人指示进行修复的；

（9）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10）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15.2.2通知改正

承包人发生除第15.2.1项第（7）目、第（9）目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工程师可在专用

合同条件约定的合理期限内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

15.2.3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此外，合同当事人可在专

用合同条件中另行约定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5.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

约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2)主合同专用条款中关于各方违约情形的约定：

第15条违约

15.1发包人违约

15.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
15.1.3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发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

（或）延误的工期，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15.2承包人违约

15.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本合同专用合同条件第15.2.3条约定的情形。

15.2.2通知改正

工程师通知承包人改正的合理期限是：一般7日历天，特殊紧急情况24小时内。

15.2.3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1）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发包人除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反映承

包人的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外，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承担违约订单金额【20】%的违约金，

同时发包人有权终止本合同；如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发包人损失的，承包人还应依据发包

人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2）承包人在施工采购时应按发包人所要求的主要设备材料参考推荐品牌进行采购施

工。未经发包人批准，承包人擅自提供其他品牌的，承包人除无条件更换符合要求的品牌产

品外，需向发包人支付五万元/项的违约金，且承担由此发生的全部费用，因此延误工期的，责

任由承包人承担，情节严重的，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

（3）设备材料进场时，承包人必须提供产品质量检验证明文件。设备材料进场检验如果

不满足技术规范书要求的，不得安装。承包人违反约定采购和使用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

每发生一次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签约合同价【5】万元的违约金。

（4）开工令下发后按要求70日历天内完成开工令范围内全部工作内容。如因承包人原因

导致订单内容完工逾期的，每逾期【1】日历天，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订单总价的【1】%作为

违约金。如因承包人原因导致订单内容完工逾期超过【2】周的，发包人有权解除本合同，承包

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订单总价的【30】%作为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发包人损失的，承包人

还应予以赔偿。

（5）由于承包人原因未能通过竣工试验：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返工直至工程质量达到

合同约定的标准为止，并由承包人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6）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质量保证期内,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复,或拒绝

按发包人指示进行修复的：每发生一次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订单总价0.1%的违约金。

（7）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发包人可与承包人直接

解除合同。针对合同解除时已产生的履约行为，涉及的费用问题双方另行协商。协商基本原

则为：对于已完成的合格工程量据实结算，对不合格的工程不予接受、不支付费用。

（8）承包人同意：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核查网站：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链接：http：//www.gsxt.gov.cn/index.htm）和/或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核查网

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链接：http：//zxgk.court.gov.cn/；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其已执行完毕或不

再需要执行的除外）的，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且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9）承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开具、送达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按发包人要求采取重新开具

发票等补救措施，同时，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支付该部分总价【10】%的违约金；情节严重

的，包括不限于出现承包人未按合同约定开具、送达发票次数达【2】次的、承包人违约给发包

人造成严重损失的、承包人违约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等情况，发包人可终止合同，承包人应

赔偿发包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10）承包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开具提供发票的，承包人应自行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如下违约责任：

1）承包人应按发包人要求采取重新开具发票等补救措施；

2）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支付该部分总价【10】%的违约金；

3）发包人终止合同，承包人在发包人终止合同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参加发包人及其子公司

或分公司相同服务的采购活动

（11）承包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通过税务部门认证，或承包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上的税款低于合同约定，造成发包人不能抵扣的或未全部抵扣的，发包人有权从合同款

中直接扣除发包人因此而增加的税金作为违约金。承包人未按发包人要求支付违约金的，发

包人有权终止合同。

（12）承包人发生其他违约情形的，按照本合同附件服务管理定量、定性考核标准的约定

支付相应违约金。

（13）本合同履行期间，承包人违反投标承诺，发包人可按附件供应商负面行为处理规则

将承包人纳入负面行为清单管理对承包人处以禁止同类产品/服务合作（投标）三年、扣减后

评估得分等追究措施。

（14）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在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应答文件、质疑/澄清文

件、谈判文件、会议纪要、备忘录等往来文件中承诺不实或保证无法实现的，无论是否造成本

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均应向发包人以本合同上限金额【10】%的标准承担赔偿责任，不足赔偿

因此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的，应当补足赔偿；尚未造成本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则发包人有权

单方解除本合同。发包人可按附件供应商负面行为处理规则将承包人纳入负面行为清单管

理,对承包人处以禁止同类产品/服务合作（投标）三年、扣减后评估得分等追究措施。

（15）本合同所称之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诉讼或仲

裁费以及合理的调查费、律师费等相关法律费用。

7、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本次投标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

司香江系统自愿结成联合体共同参与，根据联合体协议约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联合体牵头人）负责本项目总承包范围内工程内容的设计及整体协调管理等工作；香江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单位）负责本项目总承包范围内工程内容的采购、施工、调试

试运行、检测、第三方验证测试等工作。

二、招标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剑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200297U
注册资本：211,779万元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1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互

联网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

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计算机系统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通用设备修理；人工智能硬件销售；销售代理；光通信设备销售；软件销售；移动终端设

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音响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通讯设备修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制

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招标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香江系统作为投标联合体成员之一，完成“中国移动浙江公司2025年长三角（宁波）数据

中心机房动力系统建设项目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合同签署，后续将根据合同要求，完成相应

工作并取得相对应的收益，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对未来每年的营收影

响以实际审计结果为准。

该事项属公司日常经营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尚有相关方未签字盖章

截止目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尚未完

成正式合同签署，最终合同条款和合同履行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公告编号：2025-074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当前总股本

556,565,07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660000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203,702,818.18元，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

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56,565,07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3.6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3.294000元；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股派

3.66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A股

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B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税后每 10股派现金

3.294000元，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股派3.66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3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66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外汇交易

日，即 2025年 6月 11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
0.9150）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5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6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5日，股

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

股东；截止2025年6月27日（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6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5年6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

资金账户。如果B股股东于2025年6月27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

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200
股东名称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2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24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2025年7月30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

后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15号一致药业大厦

咨询电话：0755-25875222
邮箱：gyyz0028@sinopharm.com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28、200028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公告编号：2025-33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建艺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

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累计发生的诉

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8,367.24 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10.42%，涉案金额800万元以上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

况统计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个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相关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密切关注和

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原告/申请人

广东建星建造集
团有限公司

张志前

倪尧

建艺集团

公司收到受理通知
书或应诉通知书的

时间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2025年6月

2025年6月

被告/被申请人

中国建筑第五工
程局有限公司

广东建星建造集
团有限公司、南
京华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建艺集团、无锡
盛基置业有限公
司

青岛融创游艇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青岛永悦合
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融创润锦文
旅 地 产 有 限 公
司、大连万达稳
新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融创房地
产 集 团 有 限 公
司、天津融创文
旅 地 产 有 限 公
司、天津融创晟
睿 地 产 有 限 公
司、天津融创嘉
硕地产有限公司

案由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
分包合同

纠纷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

涉及金额（元）

10,937,854.25

18,601,901.2

13,661,047.38

10,230,314.05

进 展 情
况

待开庭

待开庭

待开庭

待开庭

注：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800万元以上未决案件。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30件，合

计涉案金额人民币约为3024.13万元，均为涉案金额800万元以下案件。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ST建艺 公告编号：2025-090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拓展经营核药产品及兽药（含宠物）产品

的需要，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I类射线装置销售；II、III类射线装置销售；I类放射源销

售；II、III、IV、V类放射源销售；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及“兽药经营”，修改后公司的主营业务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经营范围的变更，并结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

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规定，公司调整组织架构，取消

监事会，其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内容作出修订，重新制定

《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8）。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0日、2025年5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决定修改公司经营范

围，调整组织架构，取消监事会，其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内容并重新制定《公司章程》。根据相关决议，公司已于近日依法完成了相关的变更登记、备

案手续。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25-016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及章程备案商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恒宝股份，证券代码：

002104）股票在连续 2个交易日内（2025年 6月 16日和 2025年 6月 17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

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公司于2025年3月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京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公司股票异常

波动期间，钱京先生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形，该减持行为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亦不

存在违规减持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资本市场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市场，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环境、行业发展、公司经

营情况及投资者偏好等多重因素影响，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提高风险意识，切忌盲目跟风。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B6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18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5版）
电话：010-59497361
客服电话：400-012-5899
公司网址：www.prolinkfund.com
30）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楼20层20A1、20A2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楼20层20A1、20A2单元
法定代表人：胡雄征
联系人: 魏晨
电话：01058664558
公司网址：www.yixinfund.com
客服电话：400-6099-200
31）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428号1号楼1102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428号1号楼1102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俊
联系人: 张蜓
公司网址：www.gw.com.cn/
客服电话：021-20292031
32）北京创金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院6号楼71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院6号楼712室
法定代表人：梁蓉
联系人: 魏素清
电话：010-66154828-8047
传真：010-63583991
公司网址：www.5irich.com
客服电话：010-66154828
33）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基六路70弄1号208-36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98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53层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联系人: 张仕钰
联系电话：021-60195205
公司网址：www.leadfund.com.cn
客服电话：400-032-5885
34）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508号B座12F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谭静怡
电话：021-80358749
公司网址：www.noah-fund.com
客服电话：400-821-5399
35）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1088号7层（实际楼层6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1088号7层
法定代表人：陈祎彬
联系人：缪刘颖
公司网址：https://lupro.lufunds.com/
客服电话：4008219031
36）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33层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邱湘湘
公司网址：www.yingmi.cn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37）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
法定代表人：谭广锋
联系人：李睿豪
联系电话：0755-86013388-77386�

公司网址：www.tenganxinxi.com
客服电话：95017
38）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兰溪路900弄15号526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溧阳路735号2幢3层
法定代表人：尹彬彬
联系人：陈东
公司网址：www.66liantai.com
客服电话：400-118-1188
39）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宁街北6号楼5楼503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宁街北6号楼5楼503
法定代表人：温丽燕
联系人：胡静华
联系电话：0371-85518395
公司网址：www.hgccpb.com
客服电话：4000555671
40）北京格上富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楼701内09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9号楼701内09室
法定代表人：肖伟
联系人：王梦
联系电话：010-8559-4745
公司网址：www.igesafe.com
客服电话：010-82350618
41）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B栋3单元11层1108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中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B栋3单元11层1108
法定代表人：赖任军
联系人：陈丽霞
电话：0755-84355914
公司网址：www.jfzinv.com
客服电话：400-9302-888
42）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11楼B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1500号万得大厦
法定代表人：简梦雯
联系人：马烨莹
联系电话：021-50712782
客服电话：400-799-1888
公司网站：www.520fund.com.cn
43）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5层1501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融新科技中心C座17层
法定代表人：李楠
联系人：田文晔
公司网址：https://danjuanfunds.com
客服电话：400-159-9288
44）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15号302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联系人：戴珉微
联系电话：021-33768132-801
公司网址：www.zzwealth.cn
客服电话：400-6767-5263
45)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10栋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8号金座东方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戴彦
联系人: 付佳
客服电话：95357
公司网址：http://www.18.cn
46）上海证达通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葵路118弄3层B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葵路118号3层B区
法定代表人：姚杨
联系人: 潘梦茹
联系电话：021-20538880
公司网址：www.zdt.fund
客服电话：400-820-1515
47)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同丰路667弄107号20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799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3号楼9楼
法定代表人：沈丹义
联系人: 宋芳馨
客服电话：400-101-9301
公司网址：www.tonghuafund.com
48）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1105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1105室
法定代表人：马永谙
联系人：卢亚博
客服电话：400-080-8208
公司网址：www.licaimofang.cn
49）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40号院1号楼3层306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40号院1号楼3层306室
法定代表人：齐凌峰
联系人：陈臣
客服电话：400-158-5050
公司网址：www.tl50.com
50）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4至24层内10层1012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118号京汇大厦1206
法定代表人：彭浩
联系人：孔安琪
客服电话：400-004-8821
公司网址：www.taixincf.com
51）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5层51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
法定代表人：李柳娜
联系人：河雪燕
电话：010-58982465
客服电话：010-62675369
公司网址：www.xincai.com
52）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钱燕飞
联系人：贾冠华
电话：18840966113
客服电话：95177
公司网址：www.snjijin.com
53）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687号1幢2楼26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8层
法定代表人：毛淮平
网站：www.amcfortune.com
客服热线：400-817-5666
54）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岛1号楼7层710号
办公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岛1号楼7层710号
法定代表人：张峰
网站：www.harvestwm.cn
客服热线：400-021-8850
55）深圳市前海排排网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 栋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南路2008号新洲同创汇3层D303
法定代表人：杨柳
联系人: 朱润康
公司网址：https://www.ppwfund.com
客服电话：400-666-7388
56）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A座17楼1704室
法定代表人：TEO WEE HOWE
联系人：叶健
电话：0755-89460507
传真：0755-21674453
客服电话：400-684-0500
公司网址：www.ifastps.com.cn
57）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迎宾路360-1号三亚阳光金融广场1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乙12号院1号昆泰国际大厦12层
法定代表人：李科
联系人：王超
电话：010-59053660
传真：010-59053700
服务电话：95510
公司网址：http://fund.sinosig.com/
58）贵州省贵文文化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电子商务港太升国际A栋2单元5层17号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龙腾路贵文投资大楼4楼
法定代表人：陈成
电话：0851-85407888
客服电话：0851-85407888
公司网址：www.gwcaifu.com
59）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99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56号
法定代表人：王珺
联系人：韩爱彬
客服电话：95188-8
公司网站：http://www.fund123.cn
（3）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发售本基金，并及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4、登记机构
名称：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1199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楼17层
法定代表人：贾波
电话：400-888-0001，（021）38601777
传真：（021）50103016
联系人：赵景云
5、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大厦1405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021）51150298
传真：（021）51150398
经办律师：刘佳、吴卫英
6、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毛鞍宁
经办注册会计师：许培菁、张亚旎
联系人：许培菁
联系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